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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及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孙晋瑜女士，董事汤晖先生、梁水生先生，高级

管理人员陈宏先生、吴震瑜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臣倍健”或“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先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允超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孙晋瑜女士，副

董事长梁水生先生，董事汤晖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宏先生、吴震瑜先生关于减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8 月 4 日、2017 年 8 月 11 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汤晖先生、陈宏先生和吴震瑜先

生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通知，截至本公告日，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陈宏先

生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汤晖先生和吴震瑜先生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孙晋瑜 集中竞价交易 

2017-09-06 14.09 2,466,838 0.1678% 

2017-09-07 14.10 1,153,162 0.0784% 

2017-09-08 13.82 540,000 0.0367% 

梁水生 集中竞价交易 2017-09-08 13.84 300,000 0.0204% 

汤晖 集中竞价交易 —— —— 0 0 

陈宏 集中竞价交易 2017-09-08 13.85 300,000 0.0204% 

吴震瑜 集中竞价交易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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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孙晋瑜 

合计持有股份 17,339,388 1.1795% 13,179,388 0.89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34,848 0.2949% 174,848 0.01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04,540 0.8846% 13,004,540 0.8846% 

梁水生 

合计持有股份 21,900,000 1.4897% 21,600,000 1.46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75,000 0.3724% 5,175,000 0.35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25,000 1.1173% 16,425,000 1.1173% 

汤  晖 

合计持有股份 9,276,000 0.6310% 9,276,000 0.63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80,000 0.1891% 2,780,000 0.1891%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96,000 0.4419% 6,496,000 0.4419% 

陈  宏 

合计持有股份 21,500,000 1.4625% 21,200,000 1.44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5,000 0.3656% 5,075,000 0.34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125,000 1.0968% 16,125,000 1.0968% 

吴震瑜 

合计持有股份 1,360,000 0.0925% 1,360,000 0.09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000 0.0177% 260,000 0.01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00,000 0.0748% 1,100,000 0.074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陈宏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汤晖先生、陈宏先生、吴震瑜先生严格遵守预

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3.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汤晖先生、陈宏先生、吴震瑜先生未做过关于

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1.孙晋瑜女士、梁水生先生、汤晖先生、陈宏先生、吴震瑜先生出具的《关

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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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